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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訴訟以外的其他選擇 

 

訴訟以外的其他選擇主要包括調解和仲裁。仲裁是雙方同意委任仲裁員，

通過仲裁的既定程序來決定雙方爭議的勝負。仲裁的既定程序跟法院訴訟

的程序是差不多，主要的分別是仲裁審理是不公開，而法院審理案件是公

開。其實，仲裁的費用往往比較法院審理的費用爲高。一般採用仲裁的案

件是一些商業糾紛，因爲雙方都想保持商業秘密，所以合同規定有爭議的

時候必須用仲裁的方法來處理。法院當然歡迎當事人利用這個雙方同意的

方法處理他們的爭議。畢竟，這個方法費用高，只適用於商業糾紛，所以，

在其他的民事訴訟，仲裁不是廣泛地使用。相反，在其他民事訴訟，調解

是廣泛地使用，而調解的費用遠遠低於仲裁和法院審理的費用。 

 

今天我想主要討論調解。 

 

二、香港調解發展的概况 

 

勞資審裁處於 1973 年成立。勞資糾紛首先由勞工署内的主任替當事人調

解，希望通過這個方法解決雙方的爭議而不需要到勞資審裁處由法院審

理。勞資審裁處内的調查主任也會替雙方進行和解，希望不需要用審理方

式解決彼此的糾紛。香港在 1980 至 1990 年代已開始使用調解，一些建築

工程糾紛（如新機場建設糾紛）和離婚案件中推行。從 2000 年開始，家事

法庭推行家事調解試驗計劃，發現調解可以處理很多家事案件糾紛，於是

在三年的試驗計劃結束後，將家事調解確立為常設措施。接着，在建築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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紛等領域制定一系列試驗計劃。 

 

香港早在 2001 年開始考慮民事司法改革，而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就是推動調

解。由於民事司法改革必須修訂多項法例，並須通過立法會批准，最終於

2009年才能實行。 

 

司法機構在 2007 年成立調解工作小組，推行一系列措施和試驗計劃，涉及

建築物管理糾紛、公司糾紛及股東糾紛。 

 

在 2008 年金融風暴時，因出現很多金融服務方面的糾紛，律政司成立了一

個工作小組來應對這方面的訴求。 

 

三、法院關注調解的原因 

 

司法機構推廣調解的主因在於加強對案件的管理。處理一個訴訟或者爭

議，就像一個工程項目，目的是解決紛爭，有時採用調解方案，有時是訴

訟判決。以往香港主要以訴訟解決紛爭，但是訴訟過程費用貴、時間長、

消耗大，當事人需要投入大量金錢及精力處理官司，未必符合經濟原則。

有時一個紛爭涉及的金額不大，比如幾十萬元的案件，打官司往往需要花

費幾百萬，完全是不合比例的。民事司法改革就是推行積極的案件管理，

鼓勵並利便各方採用另類解決糾紛的程序，讓爭議各方全面或部分以和解

方式解決爭議。首先，司法改革立法規定民事訴訟其中的大原則是法院鼓

勵各方採取調解解決彼此的爭議。法例也規定訴訟各方及他們的律師須協

助法院達到上述目標。1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參考高等法院規則第 1A 第 1 條（e）及第 3 條命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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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《實務指示 31-調解》 

 

其次，在配合上述民事司法改革時，即 2009 年，香港司法機構制定了關於

調解方面的指示，稱為《實務指示 31─調解》，並於 2010年 1 月正式實施。

此實務指示適用於高等法院和區域法院的民事案件,目的就是讓各方積極

考慮採用調解。根據實務指示，律師有責任與當事人探討調解，解釋調解

的好處。雙方必須向法院提交調解證明書，説明是否同意嘗試透過調解來

解決爭議。與訟方如果選擇不使用調解，需要在調解證明書内說明不使用

的理由，不合理反對調解一方可能在審訊後被法院命令需要承擔額外訴訟

費用的責任。實務指示中也指示訴訟各方如何進行調解的程序，例如選擇

調解員、調解的最低時間等等。如果發生爭議，各方可以向法院申請指引。

案件的各方也可以向法院申請，由聆案官在法庭内向當事人解釋調解的程

序。為配合《實務指示 31》的實施，司法機構同時在高等法院設立「調解

資訊中心」，處理與法院有關的調解查詢，為訴訟各方和公眾人士舉辦調解

資訊講座，提升他們對調解的認識。另外，司法機構亦設立了調解網頁，

利便市民大眾進一步獲取調解資訊。此網頁由 2010 年成立至今，點擊率已

接近 170萬次。 

 

如當事人未能透過調解達成協議，可選擇經法庭審訊，由法庭作出判決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即使調解當日沒有達成協議，很多案件也能縮窄爭議範圍。 

 

五、香港推動調解的策略 

 

2010 年，律政司調解工作小組發表報告書，提出 48 項推動調解的建議，

並制定《香港調解守則》。另外，在工作小組指導下，各調解專業團體在

2010 年成立了「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」。司法機構為該辦事處提供辦公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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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，如當事人考慮調解，可直接往辦事處查詢，或透過司法機構「調解資

訊中心」作轉介，藉以協助當事人委任調解員。 

 

由於香港的調解不是在法院進行，也不是法官主持，而是由來自社區的專

業調解員進行；因此，香港需要一個中介機構將調解員與尋求調解服務的

人士連接起來；而「聯合調解專線辦事處」正擔當了這個橋樑的角色。 

 

為了要讓法官認識調解，從 2007 年起，香港司法機構多次安排法官參與調

解培訓課程，目的是加深法官對調解的認識及了解其效用，這對推動調解

是非常重要的。 

 

此外,律師專業團體也需要認識調解。香港很多當事人都是聽從律師的建議

去處理糾紛，所以當法庭確定了訴訟各方應當積極考慮調解的方向後，我

們希望得到律師方面的支持。因此，我們在法律界也舉辦了很多有關推廣

調解的講座。 

 

除了律師及大律師團體，還有有關政府機構，比如法律援助處，對推動調

解亦有莫大貢獻。香港有很多民事案件都是由法律援助處資助其訴訟費

用，如法律援助署署長合理地相信調解有助解決糾紛，受助人應嘗試調解，

否則法律援助署署長有權終止受助人的法律援助。為了讓法援受助人積極

考慮調解，法律援助所涵蓋的範圍包括了調解費用方面的開支。這是香港

很重要的經驗。 

 

第二階段的工作是制定相關法律。2013 年香港頒布了《調解條例》，這可

以說是調解發展在香港的一個里程碑，其目的是提倡、鼓勵和促進以調解

方式解決爭議及使調解通訊得以保密，為調解在香港訂立了一套清晰的制
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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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進一步讓社會大眾認識調解，香港律政司製作了調解宣傳短片及從

2007年開始，定期與不同的持份者及關注調解的組織，舉辦各類推動調解

的活動。第一屆調解會議，就在 2007年舉行，主題是「香港調解前瞻」。 

 

接著在 2012 至 2017 年，在律政司的帶領下分別舉辦了以「調解為先」為

主題的研討會，以及「調解為先」承諾書招待會等，期望業界及公眾人士

更認識如何運用調解解決爭議。以上活動得到了不同持份者及公眾支持。 

 

六、調解專業化發展 

 

2012年香港成立了「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」，簡稱「調評會」，該會

是由律政司倡議，並由業界主導，宗旨是使香港調解員的培訓及評審準則

與國際認可標準及水平看齊，藉此推廣調解文化及推動香港調解專業化。

調評會的工作包括制定參與調解或訓練人員的認可標準、制定調解訓練課

程的認可標準，及對已符合標準人士或訓練課程進行認可。調評會是司法

機構以外的組織，業界期望透過各方的努力，能與國際專業資格看齊，提

升香港作為國際爭議解決中心的地位。 

 

目前，香港綜合調解員人數為 2,109名，家事調解員人數為 274名。 

 

七、司法機構關於調解報告的資料 

 

自調解被廣泛推廣後，也就是從 2011年起，司法機構開始收集在法院立案

後進行調解個案的數據，以評估調解的成效。該些數據讓公眾及訴訟人士

了解調解的成本及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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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收集回來的最新資料，家事調解的成功率在 2016 年為 63%。很多家事

案件涉及財務方面的糾紛，如將家庭的財產用於打官司上，當事人所分到

的財產就會減少，還不如用調解方式處理。由於採用家事調解的人士多委

任社會服務機構的調解員，調解費用較為相宜，每宗達成全面協議的案件，

平均為港幣 9,600元，而調解時間平均是 12 小時。至於建築物管理案件的

成功率為 55%，調解費用更低，這與建築物管理案件多由義務調解員提供

服務有關。在 2016年，建築物管理案件的調解費用為港幣 2,000元，而達

成全面協議的平均時間是 5 小時。高等法院案件的調解成功率也頗理想。

雖有不少案件沒有在調解會議上達成調解協議，也可以在調解後半年內得

以解決，令整體成功率達 64%。這類案件的調解費用也頗合理，平均每宗

達成全面協議的案件為港幣 15,500 元，時間約需 5 小時。 

 

如需更多數據，可以查看香港司法機構的網頁，網址是 

http://mediation.judiciary.hk 。 

 

以上簡單介紹香港司法機構和其他團體、組織在過往二十多年合力推動調

解，寄望調解能更進一步發展，在社會奠定穩健的和平解決爭議文化，使

我們的社會發展得更加和諧。 

http://mediation.judiciary.hk/

